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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科技学院文件 
 

金院字〔2016〕95 号 

 

 

关于修订印发《金陵科技学院 

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    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已重新修订，并经 2016

年 6 月 7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

习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陵科技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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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第一条  仪器设备是学校国有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。为进一

步提高仪器设备的管理水平，保证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任务的

顺利完成，不断提高办学水平，根据国家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

理办法》、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和省、市有关文件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管理体制 

第二条  根据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，管用结合，物尽其用”

的原则，确定学校各有关单位（部门）关于仪器设备管理的职责,

具体安排如下： 

(一)设备处是学校教学仪器设备管理的职能部门。 

(二)教务处协助设备处做好教学设备的管理工作。 

(三)后勤处负责行政、后勤设备的管理工作。 

(四)财务处（国资处）负责有关设备仪器的财务收支和核算

管理工作。 

(五)学校各单位（部门）是仪器设备使用和管理的基层单位。

主要职责是：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单位（部门）

的仪器设备管理的具体办法；负责仪器设备的账物管理；负责仪

器设备清查、登记、统计报告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；负责仪器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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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使用、维修、保养等日常管理工作；负责办理仪器设备的入库、

调拨、转让、报损、报废等报批手续。 

第三条  学校成立由分管领导、设备处、各单位（部门）设

备分管领导和兼职责任人组成的设备管理组织，同时各部门（单

位）应明确设备使用和保管人员。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设和日常管

理由设备处负责。 

第四条  下列仪器设备纳入本办法管理范围： 

(一)仪器设备购置单位价值在 800 元及以上，使用期限在一

年以上，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物品。 

(二)单价在 200 元及以上的家具类物品。 

(三)大型、贵重、精密仪器仪器设备：单价在人民币 40 万

元及以上的仪器设备；单台（件）价格不足 40 万元，但属于成

套购置和需配套使用的，人民币 40 万元及以上的成套仪器设备；

单价不足人民币 40 万元，但属于国外引进、教育部根据国家有

关部门规定明确为贵重、稀缺的仪器设备。 

(四)自制仪器设备或接受捐赠的设备。 

(五)学校认定应纳入本办法管理的其他设备。 

第三章  仪器设备的购置、保管、维修和处置 

第五条  仪器设备购置预算计划编制办法根据《金陵科技学

院仪器设备计划管理办法》（金院字[2007]119号）执行。 

第六条  仪器设备的验收、入库管理办法按照《金陵科技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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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仪器设备验收、入库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七条  仪器设备保管使用责任人员要求： 

(一)必须选派或指定业务较强、素质较好的专人负责。 

(二)对初次操作人员必须进行技术培训，考核合格方准操作。 

(三)设备保管使用人应做好仪器设备使用情况的数据统计

工作，按规定填写《仪器设备使用情况记录表》。 

(四)仪器设备保管使用责任人离职、退休，必须由本人提交

设备变动申请，须经所在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批准，经现领用人

签字、单位（部门）盖章，送交设备处审核，存档、备查。对未

办理移交手续而离职或退休的，学校将追究相关人员和所在单位

（部门）负责人的责任。 

第八条  仪器设备使用和保管 

(一)各单位（部门）应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单位（部

门）实际情况和仪器设备特点，建立岗位责任制、技术操作规程

等管理制度，并严格遵照执行。在使用过程中，各单位（部门）

应妥善保管与设备相关的所有账、证、图纸资料、说明书等有关

材料，做到账物相符、账账相符、账证相符。仪器设备档案管理

根据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档案管理办法》（金院字[2007]130

号）执行。 

(二)各单位（部门）每年末应进行一次全面的设备清查盘点，

检查仪器设备账物相符情况和主要技术状况，设备处、国资处对

各单位（部门）仪器设备使用和管理情况组织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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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在保证完成教学、科研等任务的前提下，各单位（部门）

应积极开展仪器设备对外协作和社会技术服务工作，提高仪器设

备的使用效益。仪器设备的借用管理根据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

备借用管理规定》（金院字[2007]125号）执行。 

第九条  因工作失职、违反操作规程等原因，造成仪器设备

损坏、损失的，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，有关单位（部

门）应提供事故调查报告、赔偿处理意见，根据《金陵科技学院

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赔偿办法》（金院字[2007]127号）有关规定

进行处理并送设备处备案。 

第十条  加强仪器设备的保养和维护，不断提高仪器设备的

完好率。仪器设备保养维护管理根据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维

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金院字[2007]123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对超过使用年限，并且无维修经济价值的报废设

备，可根据《金陵科技学院固定资产闲置、报废处理办法》（金

院字[2007]128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章  附    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设备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金院字[2007]120号）、

《金陵科技学院大型、贵重、精密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金院字[2007]126号）即行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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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22 日印发 
  


